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2]7号


关于开展2012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为进一步鼓励教师投身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总结并推广教学实践中的先进经验，不断提高学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试行）》（校教[2011]66号）规定，学校决定开展2012年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校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范围包括在本、专科教育的教学改革、教学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成果，重点奖励具有创新性和推广应用效果好的成果。各单位组织推荐的成果应能够针对目前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有效的、实用的解决方法，在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上成果突出，具有创新点和应用推广效果。

教学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调整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其相关的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的成果。

2. 在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及教学管理改革，加强教学基本建设，开展质量保证与监控工作，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实现教学管理现代化等方面的成果。

3. 结合自身特点，推广、应用已有的教育教学成果，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显著提高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成果。

二、基本要求 
1．申报的教学成果符合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2008年以来完成并且经过两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从正式实施(包括正式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截止时间为推荐校级教学成果奖的时间。

2．申报的教学成果必须是学校下属单位或者个人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为第一完成单位或唯一完成单位的教学成果。校内跨部门、学院（系、部、基地）共同完成的教学成果由主持部门、学院（系、部、基地）组织联合申报；鼓励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申报，但须由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 
3．申报的教学成果可以是在各级各类教学研究与改革建设项目基础上形成的成果，也可以是非正式立项项目形成的成果。 
4．主要完成人应为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施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者；主要完成人不得超过5人。主要完成单位应为在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的主要完成人所在的基层单位。

5.对于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教学成果的获奖者，在调查核实后予以全校通报，并取消5年内教学研究与改革建设项目立项和教学成果奖申报资格；情节严重的，提交相关单位根据学术规范、法律处理。

三、申报流程

1. 申报项目的第一主要完成单位（部门）或第一主要完成人，向所在单位（部门）提出申请。

2. 各单位（部门）组织进行资格审查、材料核实并初评，提出推荐名单，并将以下申报材料于5月31前整理归档后一并提交至教务处：

（1）《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学成果奖推荐书》纸质版一式3份，并提供电子版；

（2）文字总结报告（一般不超过5000字），一式3份。

（3）相关佐证材料（论文、教材、学生专利证书、学生奖励证书、课件、培养方案、新闻报道等），单独装订成册，1份；如果成果为教材，提交教材样书3本。 
（4）相关鉴定材料。申报校级一等奖以上的成果原则上须有校级以上组织部门对成果进行的现场鉴定，并提交《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鉴定证书》。

3. 教务处对所有报奖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凡缺少材料或材料不符合要求者，一律不予受理。

4. 学校拟于6月底组织评审专家对各单位（部门）申报的成果进行评审。本次教学成果奖评选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学校将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试行）》（校教[2011]66号）给予奖励，并根据评审情况择优推荐参加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评选。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以学生受益为最终成果，认真总结、加强整合，组织好本单位的教学成果奖的申报与推荐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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